114.11.10修訂

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學位口試成績總表
	姓    名
	
	學    號
	

	口試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指導教授
	

	論文題目
	中文：
英文：

	是否變更題目
(是(否
（無變更者請略）
	修正後題目
中文：
英文：


	口試委員
	簽     章
	評     分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平均分數
(成績評分請四捨五入至整數)
	


	系所主任簽章
	


備註：

1.請將各委員之評分表附於表後，共同指導教授請共同評定一份成績。

2.正本送教務處註冊組登錄，影印本乙份送課務組及各系所自行留存。
